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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之權益
及相關配套措施



大綱

適用勞基法「住院醫師」定義

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

勞動基準法條文

 勞基法84-1

 其他相關適用條文

納入勞基法之權益及相關配套措施



適用勞基法「住院醫師」定義

• 衛福部「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」第二條：「
住院醫師」係指依「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或醫療法第十
八條第二項規定接受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（一般醫學訓練
）、專科醫師訓練或負責醫師訓練之醫師、牙醫師及中醫師

→納入勞基法住院醫師範圍：

PGY學員、接受部定專科醫師訓練、中醫R1-R2、牙醫R1-R2

→完成部定專科訓練不列入勞基法適用範圍

3

西醫 牙醫(需經過衛福部公告為專科醫師練醫院)

家庭醫學科、內科、外科、兒科、婦產科、
骨科、神經外科、泌尿科、耳鼻喉科、眼科、
皮膚科、神經科、精神科、復健科、麻醉科、
放射診斷科、放射腫瘤科、解剖病理科、臨
床病理科、核子醫學科、急診醫學科、職業
醫學科、整形外科

口腔顎面外科、口腔病理科、齒顎矯正科、
牙周病科、兒童牙科、牙髓病科、贋復補綴
牙科、牙體復形科、家庭牙醫科、特殊需求
者口腔醫學科

共23科 共10科



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時程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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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對象:

1.PGY

2.西醫部定專科醫師
訓練者(23科)

(不含完訓續聘)

3.中牙醫負責醫師
訓練者

勞動部2019.03.12

勞動條1字108013027

自2019年9月1日
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
適用對象(不含公軍)

勞動部公告住院醫
師納入勞基法84條
之1責任制之適用
對象

1.勞動基準法諮詢
委員會第19次會議
決議納入

2.84條之1工時規
範定義由衛福部
與勞動部訂定

受聘住院醫師與醫
院之聘雇契約屬性
為定期契約

1.PGY期間1~2年為定

期契約

2.專科醫師訓練期間

依專科醫師分科及

甄審辦法之年限為

定期契約

3.中牙醫負責醫師訓

練2年

2019.04.15 2019.04.172019.03.12

勞動部2019.08.06

勞動條3 字第
1080130782 號
住院醫師納入勞基
法84條之1工作者

1.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
權益及工作時間指引(輪
班及非輪班之正常工時
及延長工時定義)

2.住院醫師適用勞動基準
法第84條之1約定書參
考範本及聘僱契約範本

3.待定加班費(時薪)核算
原則

2019.09.01

衛福部公告

2019.07.31



修正後「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」
自2019.9.1起適用

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84-1責任制之住
院醫師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~「住
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」



工作時間

「工作時間」指住院醫師在醫療機構指揮監督之下，於該機

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

，但不包括不受醫療機構支配之休息時間。勞基法明訂，

工作時間：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下，提供勞務或受指示等

待提供勞務之時間。

休息時間：勞工自雇主指揮、監督狀態下脫離，得自由運

用之時間。(一般勞工休息時間不支給工資)

本院考量臨床作業需求，住院醫師設定班別，已將每日

工作時間內含休息時間

醫療機構與住院醫師約定之正常工作時間內之所有臨床、教

學及會議等活動，應計入工作時間計算。



雙方約定之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活動，依下列規定計算
工作時間：

1.一線（駐院）值班：於夜間或假日在機構內提供病人照
護服務，計入工作時間計算。

2.待命：於指定地點、時段待命，並要求於一定時間內到
達機構服務者，計入工作時間計算。

3.候傳：列於班表，未強制要求需本人到達機構服務，其
工作時間以實際到達機構服務之時數列入計算

4.隨同轉診：自出發至回機構之時數列入計算。

5.臨時召回：未列於班表，以實際到機構服務之時數列入
計算。

6.會議活動：如為奉派參加之會議，應計入工作時間計算
；如為自主性參加之繼續教育或會議活動，
且不因未出席而影響考績或有罰則等，不計
入工作時間計算。



住院醫師之工作時間安排

輪班制：

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3小時；但期間應有
短暫休息時間；因病人照顧需要，得予以延長，
但連續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6小時。

兩次值勤時間至少應間隔10小時，但突發事件不
再此限。

每四週總工時上限為320小時，其中正常工作時間
為234小時。

如急診醫學科、麻醉科

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確有使住院醫師在原訂
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，其工作時間得不受限
前述規定，惟事後應給予適當休息時間。



住院醫師之工作時間安排

非輪班制：

非值班日：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0小時，但期
間應有短暫休息時間；連同延長工作時間，不得超過
12小時。

值班日：每次勤務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25小時，但
期間應有短暫休息時間；連同延長工作時間，不得超
過28小時，但期間應有短暫休息。

兩次值勤時間至少應間隔10小時。

每四週總工時上限為320小時，其中正常工作時間不
得超過283小時。

如住院科(內外婦兒…)、二線科(檢驗、解剖病理)

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同前述輪班制規定。



例假、休息規定

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，作為例假。但

經雙方協商約定，得於二週內安排二日作為例

假，惟仍不得連續工作超過十二日。

「內政部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

，均應休假，工資應由醫療機構依規給付。為

配合醫院醫療業務及照顧病患需要，醫療機構

得採行排班輪值，將部分休假日與其他工作日

對調。」

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醫療機構認有繼續

工作之必要時，得中止住院醫師之例假、休假

及特別休假，並應於事後予以補假休息。



「勞動基準法』84-1條

其他適用條文

本院配套措施



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

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，得由勞雇雙方
另行約定，工作時間、例假、休假、女性夜間工作，並
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，不受第三十條(每日及每周工
時)、第三十二條(雇主延長工作時間之限制及程序)、
第三十六條(例假、休息日)、第三十七條(休假)、第四
十九條(女性夜間工作限制)規定之限制。



排除

 第 30 條 (每日及每周工時)：

勞工正常工作時間，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，每

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。..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

，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

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

加以分配。

 第 32 條(雇主延長工作時間之限制及程序)：

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，

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；延長之工作時間，一

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。



排除

 第 36 條(例假、休息日)：

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，其中一日為例假，
一日為休息日。..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更正常工
作時間者，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假，每
二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。前二項規定
，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。

 第 37 條(休假)：

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、節日、勞動節及其他
中央主管機關。

 第 49 條(女性夜間工作限制)：

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
作。

第一項但書及前項規定，於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
，不適用之。

Q：適用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之女性勞工妊娠或哺
乳期間可否夜間工作?

A：查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，經中央主
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工作者，得由勞資雙方約定女工夜
間工作事項，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，不受同法第
四十九條規定限制，但同條第二項規定，勞雇之約定
應參考同法所定之基準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。
茲以勞動基準法第四十九條及第三十條之一均規定妊
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不得於夜間工作，係基於母性保
護政策，保障該等勞工之健康及福祉，故勞雇雙方不
得有使妊娠或哺乳期間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工
作之約定。

Q：有關未親自哺乳之勞工，可
否夜間工作?

A：查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之一
及第四十九條係規定女性勞
工於哺乳期間不得從事夜間
工作，故未親自哺乳女性勞
工不包括在內。



妊娠哺乳期間通報作業

• 本院為落實關懷員工，實施母性健康保護作業，女性
人員妊娠或哺乳期間(子女未滿一歲需親自哺乳者)，不
得安排於晚上十點至翌晨六時出勤(未親自哺乳者除外)

• 至HIS人事作業「妊娠哺乳期間通報」中輸入，並線上
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（如診斷證明書、孕婦健康手冊、
子女出生證明）



其他-定期契約、勞基法84-1約定

逾一年特定性定期契約核備 84-1約定書核備

•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

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稱臨時性、短

期性、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，依

左列規定認定之：

...

四、特定性工作：係指可在特定期

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。其工作

期間超過一年者，應報請主管機

關核備。

•勞動基準法第84-1條

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

者，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，工作時

間、例假、休假、女性夜間工作，並

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，不受第三十

條、第三十二條、第三十六條、第三

十七條、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制…

•約定書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，勞

動條件依約定書內容辦理。

1.住院醫師簽約「依專科醫師訓練年限」不同階段訓練為簽約年限(分PGY、部定專
科、次專科)，本院依衛福部公告之「住院醫師與醫療機構之聘僱契約」版本辦理
簽約。

2.依勞動部訂定之84條之1約定書與各住院醫師簽約後，向勞工局辦理核備作業。



勞基法特休規定

勞基法條文 本院配套

第四章 特別休假

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

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

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

一、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，三日。

二、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，七日。

三、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十日。

四、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，每年十四日。

五、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，每年十五日。

六、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，加至三十日為止。

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，由勞工排定之。但雇主基於

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，得與他

方協商調整。

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

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

依法並從優核給：
一、PGY學員：
第一年7日 (3日法定特
休+4日優給假(支薪))，
第二年起依勞基法規定
辦理

二、已在職住院醫師及
2019年度新進住院醫師：
對於年資未滿3年者，
以優給假(支薪)補足至
14日，考量專科年度均
衡安排休假人力需求，
開放自報到日起可申請
特休



勞基法條文 本院配套

第四章工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
休假(依勞基法84-1及「住院醫師勞動
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」)

 經由彈性約定，得於2週內安排乙
方2日之休息，作為例假。

 在不影響個人健康及福祉之前提下，
同意於輪值表排定之例假日以外之
國定假日出勤。

每7天週期例假1天。

值班遇國定假日，
當月另挪移一日休
假為國定假日假。

第 四 章 工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
出勤紀錄
• 第30條第5項 雇主應置備勞工出

勤紀錄，此項出勤紀錄應保存五年
• 第30條第6項 前項出勤紀錄，應

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

全體住院醫師出勤
均應刷卡



勞基法條文 本院配套

第四章 休息

勞動基準法第 35 條

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，至少

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。但實

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

或緊急性者，雇主得在工作

時間內，另行調配其休息時

間。

臨床作業有連續性及急

迫性，雇主可調配休息

時間，但遇緊急情形仍

無法避免，已排定休息

之住院醫師共同照護，

依法算入正常工時。

各專科擬定休息時段之

人力替代計劃



勞基法條文 本院配套

第二章工資(延長工時、加班) 

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
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，
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
列標準加給：
一、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

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
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
上。

二、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
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
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
以上。

正常工作時間後之出勤，
延長工時的定義(加班)

 非值班日：正常工時10

小時+2小時延長工時(日
工時上限12小時，需由
專科主任事前派工)

 值班日：正常工時25小
時+3小時延長工時(由班
別自動帶入加班時數)

• W1~W4、周日值班28小
時(PM OFF)

• W5、W6、國定假日前1

日之值班25小時(Day OFF)



醫師排班作業

• 建置醫師排班系統-自2019年9月開始實施

已完成建置醫師55個班別(上班起迄時間)與全院專科以選擇適用
班別(237個專科1,326班別組合)

各專科可自2019年8月26日起開始排9月份之班表，由各科行政助
理負責

加班時數原則採「積休」辦理，如醫師個人要於當月支領加班費
，則需於排班表中勾選「正工時轉計薪」，並比照員工，3個月內
未休畢時數超過50小時(5日)的部份，於次月結清核給加班費

21



加班時數計算範例(月值8班)

月30日之計算(6平+W6*1+W日*1)
日期 星期 值班 正常工時 延長工時

1W1 O 25 3

2W2 0

3W3 10

4W4 O 25 3

5W5 0

6W6

7W日 O 25 3

8W1 0

9W2 10

10W3 O 25 3

11W4 0

12W5 10

13W6

14W日

15W1 O 25 3

16W2 0

17W3 10

18W4 25 3

19W5 0

20W6

21W日

22W1 10

23W2 O 25 3

24W3 0

25W4 10

26W5 10

27W6 O 25

28W日

29W1 10

30W2 10
月 290 21 311

4周 270 21 291 22

加班時數計算：
前二小時2小時*7班* 

加班倍率4/3

+

後二小時1小時*7班* 

加班倍率5/3

=30.34 小時

住院醫師每月可以選擇
「積休」或「加班費」



以每月加班21小時折算積休時數30.34說明(範例)

項目 1月
12/21

~1/20

2月
1/21~

2/20

3月
2/21~

3/20

4月
3/21~ 

4/20

5月
4/21~ 

5/20

6月
5/21~ 

6/20

7月
6/21~ 

7/20

8月
7/21~

8/20

9月
8/21~ 

9/20

10月
9/21~ 

10/20

11月
10/21~ 

11//20

12月
11/21~ 

12/20

加班
時數

30.34 30.34 30.34 30.34 30.34 30.34 30.34 30.34 30.34 30.34 30.34 30.34

積休
累積

30.34 60.68 50 80.34 110.68 50 80.34 110.68 50 80.34 110.68

3個月
累積
時數

91.02 141.02 141.02 141.02

結清
支付
加班
費

41.02 91.02 91.02 91.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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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時數計算週期為每月21日起至次月20日止，次月彙入

每年3月結清 每年6月結清 每年9月結清 每年12月結清



自2019年9月1日開始執行醫師刷卡作業

• 醫師出勤紀錄之重要性：上、下班途中發生職災發
生時、開立加班單有依據(勞基法第30規定)

• 「親自至刷卡機刷卡」：自2019年9月1日開始刷上
下班卡作業，刷上班前、下班後一小時內之區間即
可，如未打卡或提前刷下班卡、延遲刷上班卡，皆
不列入出缺勤記錄，故不影響獎懲記錄及年終獎金
發放比例

刷卡需親自執行，不可以委託他人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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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金提撥

納入勞基法後，PGY、部定專科訓練之住
院醫師，自2019.9.1起將依勞工退休條例
第14條規定，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
休金，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%。

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6%範圍內，自願提
繳退休金，其自願提繳部分，得自當年度
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扣除。



勞工每月自提退休金6%的好處

•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，勞工可以在每月
工資6％的範圍內，個人自願另行提繳退休
金，個人自願提繳金額可從當年度的個人
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扣除

•享有稅賦的優惠合法節稅

•政府保證享有2年定期存款利率的保證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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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綜合所得稅速算公式

級別 級距 稅率 累進稅差

1 0~540,000元 5% 0

2 540,001~1,210,000元 12% 37,800元

3 1,210,001~2,420,000元 20% 134,600元

4 2,420,001~4,530,000元 30% 376,600元

5 4,530,001以上 40% 829,600元

舉例：
李醫師，R1，28歲，稅率20%

月提繳工資為115,500元
自提金額6,930元/月
每年提繳金額83,160元
每年節稅16,632元
做到65歲到退休約37年
李醫師為自己至少存了300萬的退休金



選擇「薪資作業」



選擇「勞工退休新制作業」



選擇「我要自願開始提繳」



於勞工自願提繳選擇「是」及輸入
提繳率(上限6%)



如何查詢
個人勞退
帳戶

可使用
手機下載
「勞保局
行動服務
APP」



請參閱勞
保局行動
服務帳號
建立步驟



可隨時查詢
勞退個人帳戶
雇主提撥
與個人提繳的金額
政府勞退基金操作
的損益



基隆教學部：402-2598 402-2589
林口教學部：403-5046 403-2082
桃園教學部：463-2471 463-2473
嘉義教學部：405-2873 405-2663
高雄教學部：407-8095 407-80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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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部、臨床師長
是您最好的朋友，
隨時歡迎您的指教


